
法学院 2024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

为了确保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质量，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，

规范复试过程，根据“按需招生、全面发展、择优录取、宁

缺毋滥”的原则，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教育部、北京市

教育考试院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具体要

求和法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复试内容和程序

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。复试成绩总分 100

分，其中专业课笔试占 50 分(法学硕士卷面满分为 150 分、

法律（法学）和法律（非法学）专业卷面满分为 100 分)，

面试占 50 分。

1.专业课笔试。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（专业）理论知

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，利用所学理论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

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采取闭卷考试形式，笔试时间为 120 分

钟。

2.综合面试。由不少于 5 名复试教师组成的复试小组进

行面试，每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 20 分钟。面试内容包括：

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试；专业素质和能力测试；综合素养考

核三个部分。其中外语听力、口语占 10 分，专业素质与能

力 30 分，综合素养 10 分。



（1）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测试：以题库提问方式进行。

（2）专业素质和能力考核：每名考生随机抽取 1 套试卷

作答，试卷实行 2+2 模式，即包括 2 道基础知识题和 2 道开

放性能力测试题。

（3）综合素养考核：结合考生提交的材料对学习经历、

本科专业、学习成绩、本科论文、报考志向等内容进行评定；

通过提问对人文素养，举止、表达、礼仪等方面进行考察；

利用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》对考生诚信进行评判。

二、复试安排

1.专业课笔试

时间：2024 年 3 月 29 日（周五）上午 9:00-11:00

地点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丰台校区

考试专业 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 注意

事项

法学学硕一组（现

场门口张贴考试

名单）

慎思楼 610 教室 2024 年 3 月 29 日

（周五）上午

9:00-11:00

带身

份证

原件，

上午

8:50

进行

法学学硕二组（现

场门口张贴考试

名单）

慎思楼 618 教室



签到法律（法学） 博远楼1号会议室

法律（非法学） 博远楼2号会议室

2、综合面试（现场抽签决定面试考场和面试顺序）

时间：2024 年 3 月 30 日（周六）上午 8:30 开始

地点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丰台校区

面试专业 面试地点 面试时间 注意事

项

法学学硕一组 博远楼406会议室

2024 年 3 月 30 日

（周六）上午 8:30

开始

请上午

在博远

楼 3 号

报告厅

备场，

下午在

博远楼

3 号会

议室备

场，面

试时自

带 6 份

法学学硕二组 博远楼416会议室

法学学硕三组 博远楼418会议室



个人简

历

法律（非法学） 博远楼1号会议室

2024 年 3 月 30 日

（周六）上午 8:30

开始

请在博

远楼 4

号会议

室备

场，面

试时自

带 6 份

个人简

历

法律（法学） 博远楼2号会议室

3、体检、缴纳复试费、资格审查

（1）我校 2024 年招生体检工作在入学后统一组织，体

检不合格者，将取消录取资格，体检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2）缴纳复试费

考生须于复试面试前通过扫描二维码（见下）缴纳复试

费，复试费 100 元/人。请考生在付款页面填写姓名、身份

证号、考生编号、学院和专业等信息。学校为全体考生开具

正式收费票据，入学报到后可到学校财务处领取。



（3）资格审查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9 日（周五）上午

7:30-9:00，地点在博远楼 409 办公室。资格审查时考生需

携带学历学位证书原件（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，学生

证需注册至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，入学时交验毕业证书）

和居民身份证原件。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，不予复试。考

生学历（学籍）信息有问题的，须在 2024 年 4 月 19 日之前

向研招办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说明，完成学历（学籍）

核验，否则不予录取。

4、考生面试携带以下材料原件：个人简历 6 份（答辩

老师和答辩秘书每人一份）、初试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、大

学期间成绩单原件一份（盖校级教务部门章）或档案中成绩

单复印件（加盖档案单位红章）、学术成果和其它获奖证书

原件等。进入面试考场后，先将以上材料呈送给面试老师再

抽题面试，面试结束离场时自行带走。面试考场和面试顺序

由现场抽签决定。

5、请下载复试登记表（点此下载），提前打印并填好

相关信息，进校时出示即可进校。携带此登记表则无需在校

门处用身份证登记。

../../2024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登记表.docx


三、总成绩合成和录取原则

1.按照考生总成绩（初试和复试加权成绩）由高至低排

序作为拟录取依据。考生总成绩=初试成绩平均分(折合为百

分制)*初试成绩权重+复试成绩*复试成绩权重。初试权重

70%，复试权重 30%。考生的加权总成绩相同时（总成绩保留

小数点后 2 位），按初试总分由高到低依次录取；考生的加

权总成绩、初试总分均相同时，按复试中专业素质和能力考

核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。

按教育部文件要求，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，计算总成绩

时初试成绩按加分后的成绩计算。

2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

（1）政审不合格者；

（2）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；

3.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学校、用人

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协议。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

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。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

或无法录取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

4.拟录取名单确定后，学院向考生所在单位函调人事档

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，全面审核其政治思想情况，函调

的考生现实表现材料，需由考生本人档案所在单位的人事、

政工部门加盖印章。相关材料须在 6 月 30 日之前提交学院。

5.本细则未尽事宜，请以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24 年



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为准。考生需及时关注

学校研招网近期相关通知。 

四、学院联系方式

考务办公室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（丰台校本部）博远楼

409 办公室

联系人：刘老师，电话：010-83952240

法学院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

附： 2024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

复试登记表

考生姓名：

考生编号：

联系电话：

参加复试学院：

参加复试专业：

附首经贸教学楼地图，仅供参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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